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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税律师 

 

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

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

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

之一。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

机构，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

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

方案、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

建议以及决策支持。 

 

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

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

究机构，80%以上具有硕士及以

上学位，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、

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 业资

格。 

 

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

专业追求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

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

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

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，明税能

够为企业、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

供精准、详尽、务实的税务解决

方案。  

 

 

 

联系我们： 

明税律师 

电话：（8610）59009170 

传真：（8610）59009172 

邮件：service@minterpku.com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

建外 SOHO 西区 11 号楼 2504

室 

明税评析：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新细则公布 

明税律师  撰写 

 

近日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《关于执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

策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43号，以下

简称“43号公告”）。43号公告是对较早前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

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2〕27 号，以下简称“27 号文”）、《关于软件和集成电

路企业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

第 19号，以下简称“19号公告”）以及相关文件的细化和补充。 

 

43号公告的发布，进一步明确了软件企业的获利年度、收入总

额、研发费用归集口径等各项标准的执行细则，给企业申请软

件企业资质、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便利。该公告追溯到 2011

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 

 

本文将对公告的具体细则做简要分析，以便企业更好的理解执

行。 

 

1.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的企业范围 

 

根据 43号公告的规定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于经认定

并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软件企业。所称经认定，是指经国家规

定的软件企业认定机构按照软件企业认定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

认定并取得软件企业认定证书。 

 

由上述规定可知，欲享受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

实行查账征收方式，同时，还必须满足软件企业相关要件并经

认定机构批准并取得证书的企业。 

 

2. 软件企业收入总额的判断标准 

 

根据 43号公告的规定，软件企业的收入总额，是指《企业所得

税法》第六条规定的收入总额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六条如下规

定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，为

收入总额。包括：（一）销售货物收入；（二）提供劳务收入；

（三）转让财产收入；（四）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；（五）

利息收入；（六）租金收入；（七）特许权使用费收入；（八）接

受捐赠收入；（九）其他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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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软件企业获利年度的起算时间与优惠期间 

 

根据 43号公告的规定，软件企业的获利年度，是指软

件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后，第一个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

的纳税年度，包括对企业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

纳税年度。软件企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期限应当

连续计算，不得因中间发生亏损或其他原因而间断。 

 

由此可知，享受软件企业免税政策是从企业应纳所得

税不为零的当年起算。从开始享受税收优惠年度起连

续五年，不因亏损而递延优惠期间。  

 

4. 软件企业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 

 

根据 43号公告的规定，软件企业研发费用的计算口径

基本按照《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国税发[2008]116号，以下简称 116 号文）规定

执行。但是，国家对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定等其他相

关特殊规定不执行此标准。 

 

这一执行标准是对 27号文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明确。该

标准的明确确保了相关工作的延续性，避免了研发费

用因口径差异导致的潜在税务风险。27号文除了对软

件企业研发费用的界定范围、比例等做了细致严格的

规定之外，还要求企业提供软件研发费用收入专项审

计报告。 

 

5. 新旧政策的补充衔接问题 

 

无论是“两免三减半”还是“职工培训费用据实扣除”，

较早之前的 27 号文规定适用对象是 2011年 1月 1日

之后成立的企业，43号公告的发布明确了：2011 年 1

月 1日以前成立的企业如符合条件，亦可依照旧有的

认定管理办法申请享受减免税优惠。 

 

结合 27号文、19 号公告和 43号公告，以及《软件企

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工联工信联软[2013]64 号文，以下

简称 64号文）、《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信部联产〔2000〕968号，以下简称 968 号文）、《关

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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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以下简称 1号文）的规定，有关软件企业的认定管理和税收优惠过渡政策总结如下： 

 

成立时间 软件企业认定 其他条件 
认定管理与年审依

据 

两免三减半税收

优惠 

2010 年 12

月 31日前成

立 

2010年 12月 31日

前尚未认定软件企

业的 

 
旧办法 

认定与年审 

自获利年度起两免

三减半，剩余期满 

按照旧办法已经认

定为软件企业的 

64号文出台前已向主管

税务机关完成企业所得

税优惠备案手续，未满 

旧办法 

年审 
继续享受至期满 

64号文出台前未向主管

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

税优惠备案手续 

新办法 

重新认定与年审 

自获利年度起两免

三减半，剩余期满 

所得税减免期已满 
新办法 

重新认定与年审 
无 

2011 年 1月

1 日后成立

的企业 

按照旧办法完成认

定 
 

新办法 

重新认定与年审 

自获利年度起

（2017 年以前）两

免三减半 

 

明税评析： 

 

43 号公告的发布，不仅是对 27号文和 19号公告等文件的细化和补充，更是澄清了软件企业享受税收

优惠政策相关细则。我们建议相关企业重点关注新旧规则的衔接、新规则的适用等问题，提前做好相

关规划。 

 

1. 严格按照税法的概念确定企业收入总额 

 

43 号公告明确了软件企业收入总额的判断实行税法的标准，在此建议欲申请软件企业资质的企业要重

点注意税法和会计规则中对于收入总额的不同要求。严格按照公告的要求，根据税法的概念确定企业

收入总额。 

 

2. 合理确定获利年度 

 

27 号中规定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，在 2017 年 12月 31日前自“获利年度”起计算优惠期，

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。 

 

43 号公告明确了获利年度的起始条件即：第一个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的纳税年度，包括对企业所得税

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年度。假设某软件企业最初实行核定征收的方式，连续两年收入额大于零，

两年后实行查账征收方式并取得软件企业认定证书，此时只能享受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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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们建议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应规范相应的财务管理和制度建设，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适用税

收优惠政策。  

 

3．研发费用的管理与研发加计扣除项目备案 

 

我们建议企业在现有财务制度的基础上，遵从国税发[2008]116 号的要求，建立规范的财务核算模型，

将软件产品的研发费用单独归集，每年进行一次财务审计，研发费用直接体现在财务报表中。这样，

可以体现公司在研发费用管理的规范性。  

 

另外，企业还可考虑做研发项目加计扣除备案，通过科委、税务机关等机构的备案，确认研发项目的

创新性和研发费用的合理性。 

 

4．2011 年 1 月 1 日前成立的企业优惠政策获取 

 

对于 2011年之前成立的企业，自获利年度起已经超过 5年的，无论是否享受过软件企业的“两免三减

半”税收优惠，按照政策规定，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。对于此类企业，可以考虑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等

企业资质，进而申请适用 15%的优惠税率等，确保企业的税收优惠及时调整，避免因税负变化过大而

导致的经营波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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